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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關於地西泮鼻噴霧劑（維圖可®）的持續關連交易 

修訂條款及修訂年度上限 

 

茲題述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發佈的關於 CMS 方就地西泮鼻噴霧劑（維圖可®）於區域內

簽訂資產轉讓協議所產生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公告。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二日，CMS 方和 A&B 簽訂協

議，以修訂資產轉讓協議的特定條款，因而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上限已經修訂。 

茲題述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發佈的關於 CMS 方就地西泮鼻噴霧劑（維圖可®）於區域

內簽訂資產轉讓協議所產生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公告（「持續關連交易公告」）。於二零二三年九月

十二日，CMS方和 A&B簽訂協議（「資產轉讓修訂協議」）以修訂資產轉讓協議的特定條款。除本

公告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載詞彙與持續關連交易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含義。 

資產轉讓修訂協議 

如持續關連交易公告所述，根據資產轉讓協議，CMS方已同意承擔 PWG於上游協議項下的責任，因

而 CMS 方承擔了向 Neurelis 支付許可費 I（即按 CMS 方任何一方於區域內進口或銷售地西泮鼻噴霧

劑（維圖可®）的每單位不超過 0.6 美元的許可費）的義務。 

根據資產轉讓修訂協議，CMS 方和 A&B 現已同意 CMS 方將向 A&B 支付許可費 I，而非直接向

Neurelis 支付許可費 I。CMS 方應付給 A&B 的許可費 I 金額等於根據上游協議 A&B 應向 Neurelis 支

付的許可費（按上游協議中的公式確定）。CMS方將不再對 Neurelis 有任何許可費的進一步義務。 

修訂年度上限 

由於上述修訂，因資產轉讓協議產生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上限已經修訂如下（「修訂年度上

限」）： 

人民幣千元  

 

                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 5 年期間的每年                                    66,650  

至二零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 5年期間的每年                                    111,080 

許可費期限剩餘期間的每年                                                                            150,000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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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游協議的安排，CMS 方現預期許可費 I 將支付至二零三二年底。因此，二零三三年起的修訂

年度上限不包括任何許可費 I 的付款。 

修訂年度上限為資產轉讓修訂協議項下許可費 I和許可費 II付款的加總，已經基於持續關連交易公告

中所載的相同的考慮因素確定。 

董事（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資產轉讓修訂協議的條款公平合理，且其項下交易乃按一般

商業條款及在本集團日常業務中訂立，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釋義 

由於資產轉讓修訂協議項下的許可費 I 及許可費 I 的付款符合一般商業條款或對本集團而言的更佳條

款，且在許可費期限內每年使用修訂年度上限計算的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5%，根據上市

規則第 14A 章規定，本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以及進行年度審核的規定，但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

規定可豁免遵守通函和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資產轉讓協議的條款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China Medical System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林剛 

香港，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i）執行董事：林剛先生、陳洪兵先生以及陳燕玲女士；（ii）獨立非執行董
事：梁創順先生，羅瑩女士及馮征先生。 


